
第二章   一般規例 

 

 

 

2.1 營辦者的權職 

  

 (a) 為進行獎券活動的目的，營辦者可使用與馬會可能協議的該些

設施。 

   

 (b) 凡本規例未有列明的事宜，須交由營辦者決定，或作出最終定

奪。 

  

2.2 酌情權 

  

 如根據本規例，營辦者有權決定或裁決某一項事情： 

  

 (a) 在作出決定或裁決時，營辦者有絕對的酌情權； 

   

 (b) 營辦者並無責任說明其決定或裁決的理由；及 

   

 (c) 營辦者的決定或裁決是最終的決定。 

  

2.3 舉行攪珠 

  

 (a) 攪珠將由營辦者決定採用某方法及在某時某地舉行。 

   

 (b) 營辦者有權將攪珠延期。 

  

2.4 獎券設施 

  

 (a) 營辦者將提供設施，以便有意參加者可提交注項，及藉獎券彩

票領取獎金及／或退款。 

   

 (b) 營辦者全權決定提供何等設施，並可無須通知，不時更改所提

供的設施。 

   

 (c) 任何人士如使用或申請使用設施（視情況而定），則該人士會

被視為已接受本規例、《博彩設施規例》及該些營辦者認為適

用於有關設施的額外條款及條件；該些規例、條款及條件可不

時由營辦者作出修訂。 



   

 (d) 除本規例另有規定者外，馬會所提供的設施不會擴展至接納以

其他通訊方法所作的注項。 

   

 (e) 馬會全權決定其設施開放與公眾人士使用的時間。 

   

 (f) 各個獎券類別應由那種設施提供、每一設施適用的處理方式和

程序（包括但不限於經每項設施構成有效注項所須的處理方式

和接受注項程序）及每個獎券類別的提交注項時間均由馬會及

營辦者決定。 

   

 (g) 參加者根據本規例申請使用的所有設施將只可作參加者的個人

使用。 

   

 (h) 不管馬會及／或營辦者是否知悉（不論實際知道或憑法律構定

或認定而知道）在一投注戶口、獎券彩票或現金券（視情況而

言）中存在共有或受爭議的利益，馬會及營辦者將視投注戶口

持有人或出示該獎券彩票或現金券之人士爲唯一對該投注戶

口、獎券彩票或現金券有利益之人士。投注戶口持有人或出示

獎券彩票或現金券之人士將就任何關於該投注戶口、獎券彩票

或現金券的爭議利益所引致的任何責任，彌償馬會及營辦者。 

  

2.5 獎券的處理方式及程序 

  

 (a) 在開始出售獎券之前，營辦者會公告該類獎券的運作形式，該

運作形式在營辦者作出更改的公告前將被持續採用。 

   

 (b) 所有注項必須以港幣作出及結算。 

   

 (c) 除營辦者另行宣佈及本規例另有規定外，所有注項必須以下列

方式繳付： 

   

  (i) 現金； 

    

  (ii) 現金券；及／或 

    

  (iii) 投注戶口。 

 

 

  



 (d) 參加者不得撤回任何有效注項，但本規例下文第 2.5(e)條的規

定除外。 

   

 (e) 如某多期攪珠注項有資格獲獎金或退款： 

   

  (i) 持有實物獲獎彩票之參加者可以向營辦者繳回實物獲獎

彩票以撤回對剩餘攪珠的注項，同時領取前述獎金或退

款及剩餘攪珠的注項款額退款。 

    

  (ii) 透過投注户口繳付獲獎彩票之參加者不可撤回對剩餘攪

珠的注項。 

 

 (f) 一項注項只有在經馬會按照本規例處理後以及被納入正式紀錄

內，方成為有效注項。除非該項注項的注項款額已獲馬會接受

及／或已從該參加者的投注戶口中扣除，否則該項注項不被視

為已被馬會按照本規則處理。 

 

 (g) 任何遭營辦者拒絕或未獲營辦者接受的注項或部份注項不會構

成一項有效注項。 

 

 (h) 無論任何情況下，營辦者皆無責任為注項款額未獲馬會接受及

／或未從該參加者的投注戶口扣除的注項向該參加者支付獎

金。 

  

2.6 獎券限制 

  

 (a) 營辦者可無須提出任何理由，而限制注項的數量及／或金額及

／或拒絕或剔除參加者提交的一項注項的全部或部份，而不論

有關注項是否已經由馬會處理及／或已獲營辦者接受。 

   

 (b) 任何根據本規例第 2.6(a)條而被拒絕或剔除的注項或部份的注

項不會構成一項有效注項。 

   

 (c) 對於被拒絕或剔除的注項或部份的注項，營辦者的責任（如有

者）僅限於退款，退回參加者向馬會提交並已由馬會代表營辦

者收取的金額中所被拒絕或剔除的注項款額。 

   

 (d) 營辦者根據本規例第 2.6(a)條所作的決定對參加者具有約束

力，參加者無權向營辦者追討由於有關限制、約束、拒絕參加



及／或剔除而可能出現卻不能獲取的任何獎金及／或退款。 

  

2.7 獎券彩票 — 格式 

  

 營辦者將決定獎券彩票的格式，並指定某種獎券彩票適用於某一項

注項種類。營辦者同時決定記錄獎券彩票或某一項注項的正式紀錄

和電腦紀錄的內容。 

  

2.8 獎券彩票及博彩設施 — 收費 

  

 營辦者可決定空白獎券彩票或使用任何營辦者為獎券活動而促致的

設施是否需要收費。 

  

2.9 實物獎券彩票 — 填寫 

  

 (a) 填寫實物獎券彩票時，適用下列條文： 

   

  (i) 獎券彩票必須用藍色原子筆填寫。 

    

  (ii) 須於票面格子內劃上垂直的劃線「│」符號以顯示選

擇，劃線須完全劃在格子內。 

    

  (iii) 獎券彩票不得摺疊。 

    

  (iv) 不得在獎券彩票上作出修改或更正。 

   

 (b) 一名參加者購買電腦票應被視為已選擇電腦票上組成每一注項

的號碼。 

  

2.10 獎券彩票 — 有效性 

  

 (a) 儘管獎券彩票上或內已載錄資料，一項注項只有在經馬會按照

本規例處理後以及被納入正式紀錄及彩池內，方成為有效注

項。除非該項注項的注項款額已獲馬會接受及／或已從該參加

者的投注戶口中扣除，否則該項注項不被視為已被馬會按照本

規例處理。 

   

 (b) 一項有效注項是否合乎資格獲派獎金及／或發還退款應取決於

該項注項的正式紀錄及是否已按照本規例處理，而不必考慮任



何其他東西，包括實物獎券彩票上印有的任何資料。 

   

 (c) 凡以獎券彩票形式作出的注項，須經投注終端機機印生效或根

據《博彩設施規例》確認，方有資格參與彩池。 

   

 (d) 參加者須全責確保發給或傳達給他的獎券彩票，正確地載錄了

他提交的注項的所有詳情。 

   

 (e) 獎券彩票一經發出給參加者或經參加者確認，參加者不得以任

何理由更換、取消或撤回。 

   

 (f) 若營辦者宣佈正式紀錄（或其任何部份）無效，該有關獎券彩

票將被視作無效；所有記錄在經宣佈無效的正式紀錄（或其任

何部份）的注項，將不符合資格獲發獎金。在本規例第 2.16

條的規定下，所有受影響的注項將獲退還款項。 

  

2.11 實物獎券彩票 — 遺失及損毀 

  

 (a) 若實物獎券彩票已被發出，營辦者授權馬會拒絕派發獎金予任

何不能出示獎券彩票的參加者，或任何出示一張損毀彩票的參

加者。 

   

 (b) 任何獎券彩票（包括損毀彩票）不會獲得派發獎金或發還退

款，除非該彩票可憑其獨有的序列號碼辨證。 

   

 (c) 參加者必須在有關攪珠舉行的日期後起計的 7天內，向馬會提

出要求辨證一張已遺失的實物獎券彩票。參加者必須在有關攪

珠舉行的日期後起計的 60 天內，向馬會提出要求辨證一張損

毀彩票。 

   

 (d) 馬會或營辦者並無責任辨證一張已遺失的獎券彩票或損毀彩

票。惟若馬會或營辦者同意進行辨證，馬會或營辦者可按其自

行釐定的收費，收取費用。 

   

 (e) 即使一張已遺失的獎券彩票或損毀彩票能由馬會辨證，營辦者

仍可指示馬會暫延派發獎金，直至有關攪珠舉行的日期後起計

的 60 天後，方予派發。營辦者並可就該付款付加任何其認為

適當的條件。 

  



2.12 獎券彩票 — 無效 

  

 (a) 即使有關注項已納入彩池內，又即使已宣佈派發獎金，營辦者

可無須提出任何理由，隨時宣佈任何獎券彩票無效。 

   

 (b) 宣佈某一張實物獎券彩票為無效的公佈，可以透過通告形式，

於營辦者總部及／或發售該張實物獎券彩票的獎券發售地點的

告示板上張貼。任何此類通知須自公佈時間起，張貼不少於

24小時。 

   

 (c) 此類公佈發表後，營辦者所接受的有關注項，須從彩池內扣

除。 

   

 (d) 在符合本規例第 2.16 條的規定下，所有被宣佈為無效的注項

的款額將被發還。 

  

2.13 未付足注款的注項 

   

 (a) 參加者必須在注項被接納或被獎券設施記錄或載入正式紀錄之

時（以最早者計算），付足注項的注款。 

   

 (b) 如參加者在付足注款前，獎券活動已經停止，參加者仍須付足

該注項的全部注款。 

   

 (c) 如參加者未有付足有關注項的注款，而根據正式紀錄，該注項

本應獲派發獎金或發還退款，營辦者可宣佈有關獎券彩票無

效。 

   

2.14 固定指示 

   

 (a) 營辦者可接受固定指示，惟須符合以下條件： 

   

  (i) 唯有投注戶口持有人方可作出固定指示； 

    

  (ii) 該等固定指示必須正確及成功透過馬會顧客服務熱線互

動語音系統遞交，或以書面致送馬會顧客服務部並遞交

及由馬會接收； 

    

  (iii) 固定指示在營辦者決定的日期生效； 



    

  (iv) 任何固定指示的更改或取消，必須正確及成功透過馬會

顧客服務熱線互動語音系統遞交，或以書面致送馬會顧

客服務部並遞交及由馬會接收；及 

    

  (v) 營辦者可決定固定指示的更改或取消的生效日期。 

   

 (b) 除非有關投注戶口，在獎券攪珠之日的前一天辦公時間結束

時，備有足夠存款支付固定指示的注項，否則所有以固定指示

處理的注項，不得生效。 

   

 (c) 如投注戶口並無足夠存款，以支付固定指示的注項，則營辦者

可暫停或取消其固定指示而毋須給予事前通知。 

   

 (d) 無論因何原因，若以固定指示處理的注項（不論全部或部份）

未有包括在有關獎券內，馬會或營辦者亦無須向投注戶口持有

人或任何其他人士負上任何責任。 

   

 (e) 營辦者可接受以部份注項單位投注的固定指示。任何投注戶口

持有人就某注項通過固定指示提交的金額，而該金額雖少於一

注項單位但屬營辦者可不時指定及接受的一個部份注項單位，

將被視爲一部份注項單位。所有注項必須使用一注項單位或其

整數倍數，或一個部份注項單位提交。營辦者可不受理任何並

非使用注項單位或其整數倍數，或一個部份注項單位提交的固

定指示。 

   

 (f) 如營辦者更改注項單位的最低金額或部份注項單位可接受的面

額，則投注戶口持有人就其固定指示的每注項所提交的金額將

被視爲修改後的注項單位的分數或倍數（如適用）。營辦者只

會接受有關分數如該金額與營辦者指定及接受的一個部份注項

單位相同。直至投注戶口持有人根據本規例作出任何進一步的

更改或取消，固定指示將被視爲已自動作出上述更改。 

   

2.15 攪珠結果 

  

 (a) 營辦者將記錄攪珠結果及應付的獎金。 

   

 (b) 上述記錄應為正式結果，所有參加者應受此等結果約束。 

  



2.16 獎金及退款 — 支付 

  

 (a) 所有獲獎彩票或退款申領，必須在有關攪珠舉行的日期後起計

的 60 天內的任何工作天或在多期攪珠注項的情況下，在最後

一期攪珠舉行的日期後起計的 60 天內的任何工作天，於一個

獎券發售地點憑票領取款項。 

   

 (b) 凡獎金或退款，未有於有關攪珠舉行的日期後起計的 60 天內

領取者，一概予以沒收。 

   

 (c) 營辦者全權決定以現金、支票或現金券或存入參加者作出注項

時使用之投注戶口的方式，派發獎金或發還退款。 

   

 (d) 若然有一實物獎券彩票，該實物獎券彩票必須交還馬會或獎券

代理商，方可獲發獎金或退款。 

   

 (e) 每張實物獎券彩票一經獲發獎金或退款，即成為營辦者的財

物。 

   

 (f) 如正式紀錄顯示已就某一注項付訖獎金或退款，有關紀錄即為

獎金或退款已支付的確證。 

   

 (g) 營辦者授權馬會只向提交符合正式紀錄的實物獎券彩票之人

士，派發獎金或發還退款。馬會或營辦者並不會理會聲稱享有

獎券彩票利益的任何其他人士有關獎金或退款的分配申索或爭

議。根據本規例第 2.4(h)條規定，出示獎券彩票的人士將就任

何有關該獎券彩票或有關注項的利益爭議而產生的任何責任，

彌償馬會及營辦者。 

   

 (h) 營辦者並無責任在任何特定時間內，派發獎金或發還退款。 

  

2.17 獎金 — 修訂 

  

 (a) 凡獎金於公佈後，發覺有差誤或計算錯誤，營辦者有權宣佈將

獎金修訂。 

   

 (b) 營辦者一旦發覺某項獎金有差誤或計算錯誤，即可行使修訂獎

金的權力。 

   



 (c) 任何獲獎彩票持有人，凡仍未領取獎金者，均可獲派修訂後的

獎金。 

   

 (d) 在符合本規例第 2.17(f)條至第 2.17(h)條的規定下，任何獲獎

彩票持有人，如已領取獎金者，亦有權申領原有獎金與已修訂

獎金的差額。 

   

 (e) 營辦者如公佈獎金修訂，須自行或要求馬會於營辦者及／或馬

會總部張貼有關公佈的通告和／或以營辦者認為必要和可行的

方式公佈有關修訂。 

   

 (f) 營辦者可為有資格領取修訂獎金的參加者，指定修訂獎金的申

領期限及申領地點。 

   

 (g) 營辦者可規定聲稱有資格領取修訂獎金的參加者，在領取獎金

前，向營辦者或馬會提供身份證明及留下聯絡地址。營辦者可

訂明派發修訂獎金的任何條款。 

   

 (h) 營辦者指定修訂獎金派發期限過後，合乎資格的獲獎彩票持有

人，如未有前往領取修訂獎金，或未能提供營辦者認為滿意的

身份證明，或未能接受營辦者的派發條件，則該等未申領的獎

金予以沒收。 

   

 (i) 每個投注戶口雖獲存入其使用投注戶口作出的注項的獎金，如

該獎金其後經修訂，該投注戶口將根據差額扣賬或入賬。 

   

 (j) 如修訂獎金較原有獎金為少，營辦者有權放棄向已獲派獎金的

參加者索還多派的獎金。 

  

2.18 獎金 — 登記 

  

 (a) 營辦者可指示馬會只派發獎金予已按照營辦者指定的方式登記

的獲獎彩票持有人或作出有效注項而中獎的投注戶口持有人的

一個投注戶口。 

   

 (b) 在此情況下，營辦者會通過馬會公佈申領獎金須辦理登記，並

指明登記期限、地點及方法。 

   

 (c) 如獲獎彩票持有人，或其有效注項已中獎的投注戶口持有人，



未有遵照指定時限和方式向馬會進行登記，營辦者可拒絕派發

獎金，並沒收有關獎金。 

  

2.19 獎金及退款 — 申領的有效性 

  

 (a) 營辦者可指示馬會進行它認為需要的查詢，以確定某獎金或退

款的申領是否有效。出示申領的參加者必須與馬會充份合作，

否則營辦者可延遲或拒絕支付款項。 

   

 (b) 儘管某一張獎券彩票先前已被公佈為無效，在收到領取獎金的

申請時，馬會仍可進行它認為適當的查詢，以確定該張獎券彩

票如何被宣佈為無效。任何查詢均不會授予無效獎券彩票持有

人任何獲領獎金的權利。 

 

2.20 攪珠的終止 

  

 (a) 營辦者可在任何時候終止任何一期攪珠，而無須提出任何理

由。 

 

 (b) 所有被納入此終止攪珠的彩池之有效注項將獲全數退款。 

   

 (c) 營辦者對於被納入此終止彩池之注項除全數退款以外毋須負上

任何責任。 

  

2.21 獎金及退款 — 沒收 

  

 任何根據本規例被沒收的獎金或退款或任何其他款項，將按照營辦

者決定的方式撥入金多寶彩池。 

  

2.22 職員 — 協助 

  

 任何協助投注者填寫獎券彩票的職員、馬會、營辦者及／或獎券代

理商，均無須就該職員確實或據稱未能依照參加者要求填寫彩票而

付上或代為付上任何責任。 

  

2.23 未成年或穿著校服人士 

  

 (a) 任何未足十八歲人士或穿著校服人士，均不得或不准許： 

   



  (i) 提交注項或企圖領取獎金或退款；或 

    

  (ii) 進入任何獎券發售地點，得到營辦者授權者除外。 

   

 (b) 如參加者經證實在提交注項時年齡不足十八歲，該參加者的

注項可被宣佈為無效。該參加者原應獲發的獎金或退款須予

以沒收。 

   

 (c) 馬會、營辦者及／或獎券代理商均有權向任何違反本規例第

2.23 條的未足十八歲或穿著校服人士，及／或任何協助或教

唆該等違規的人士，要求他們彌償馬會、營辦者及／或獎券

代理商因該等違規而可能蒙受的所有責任、檢控、申索、損

失或損害。 

  

2.24 主管的權限 

  

 營辦者授權並且參加者接受，獎券發售地點的主管有權不給予任何

理由： 

  

 (a) 拒絕接受任何人士為注項提交的款項； 

   

 (b) 取消對注項的接受；及 

   

 (c) 勒令任何人士離開獎券發售地點。 

  

2.25 設施故障 

  

 (a) 如在一期攪珠舉行中，用以攪珠的機器發生故障，營辦者可以

按照其決定的方式繼續舉行該期攪珠。 

   

 (b) 如因設施干擾或故障，以致某項注項未能被有效處理並載入營

辦者的電腦紀錄和被納入於有關的彩池內，不論干擾或故障因

何發生，該投注將不會成爲有效注項。營辦者的責任（如有

者）僅限於退款，退回參加者的注項款額。 

   

 (c) 如一注項已成為有效注項，但其後設施發生故障、損壞或損

毀，或又如有關正式紀錄損壞或損毀，以致有效注項不能被辨

認或追索，不論故障、損壞或損毀因何發生，營辦者的責任

（如有者）僅限於退款，退回參加者的注項款額。 



  

2.26 《博彩設施規例》的適用 

  

 《博彩設施規例》的規定將被視作為本規例的一部份。 

  

2.27 免除責任 

  

 當執行本規例時，營辦者、馬會或獎券代理商（如有者）不會： 

   

 (a) 對參加者或其他人士所遭受的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損失負責，

儘管其損失是由於馬會、營辦者及／或獎券代理商、其僱

員、代理人或承包人士，包括該代理人的僱員或該承包人士

的僱員或任何其他人士任何有意或疏忽的行為或遺漏而引起

的； 

   

 (b) 對由於任何設施的任何無效、干擾或故障（不論其因由）所

引起的任何損失或損毀的申索負責；或 

   

 (c) 受理任何因有關獎券活動所引起的申索。 

  

2.28 非先例 

  

 馬會或營辦者在某一情況下所行使的酌情權，將不構成一具約束力

的先例，以使馬會或營辦者在另一情況下需要以相同或類似方式行

使其酌情權。 

  

2.29 不放棄 

  

 營辦者對本規例任何條款不行使、或對該行使有所延誤、放寬或容

忍，將不構成對該行使的放棄；營辦者對本條例的任何一次或部份

執行或行使，將不對營辦者就本條例在將來的任何執行或行使作出

局限。 

  

2.30 適用法律及司法管轄 

  

 本規例由香港法律管轄。每一位參加者將服從香港法院的獨立司法

管轄權。 

  
 

 

 


